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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 
	行业
类别
	其他城建工程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人）
	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
性质
	改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重庆市水利局
（渝水许可〔2020〕10号）、2020年2月25日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复

机关、文号及时间
	\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

批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渝建初设〔2019〕63号、2019年12月25日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2年1月~2023年2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初步设计单位
	/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重庆市能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督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和《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渝水[2017]255号）等有关规定，2023年9月1日，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重庆联盛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市能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代表共计五人参加，会议成立了验收组，并由建设单位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作组长。

验收组部分代表实地察看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查阅了《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有关情况的汇报，经过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华新街街道，工程南面临嘉陵江，东接嘉陵江大桥、相国寺码头东侧末端，西至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处，一期岸线全长825m，交通出行十分便利。本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约8.90hm2，其中永久占地3.74hm2，临时占地5.16hm2（175m以下不征地，为临时用地），工程南面临嘉陵江，东接嘉陵江大桥、相国寺码头东侧末端，西至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处，一期岸线全长825m。本工程分为三个功能区：音乐码头区、沿线商业区、自然滩涂区和城市氧吧区。从土建角度分析，工程主要包括交通及广场工程、绿化工程、建筑工程三大部分。

交通及广场工程主要包括园路及广场，占地面积1.98hm²。绿化工程面积6.88hm²，其中，滩地绿化3.62hm²（36205m²），公园绿化3.26hm²（32579m²，全部为改造绿化），垂直绿化面积1.15hm²（11536m²，不计面积）。建筑工程为停车场及配套用房，占地面积约0.04hm2。
项目建设总投资为3296.95万元，其中工程费用2307.88万元。资金来源由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和建设单位自筹。本项目实际开工日期为2022年1月开工，于2023年2月底完工，工期为14个月。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0年2月25日，重庆市水利局下发的《关于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渝水许可〔2020〕10号）。根据本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批复，设计的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17.46hm2，经核实，本项目一期工程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8.90hm2，根据本工程水土流失预测、防治责任范围以及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和防治内容，确定不同的防治措施及布局，并形成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主要对项目建设防治区进行措施布设，工程措施：透水砖铺装11043m²、排水沟355m、表土剥离0.05万m3、雨水管道1740m；植物措施：公园绿化32579m²、消落带滩地绿化36205m²；临时措施：临时排水沟1740m、临时沉沙池3个、编织土袋临时拦挡36m、防雨布37200m2。方案批复水土保持总投资为6364.90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606.99万元，植物措施投资5640.34万元，临时措施投资33.23万元，独立费用29.44万元，监测措施费25.14万元，基本预备费5.32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24.44万元。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后，项目的主体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将水保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和投资纳入后续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相应章节中，配合水土保持措施的完善及为下步的实施提供技术支撑。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建设单位委托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开展。根据实际建设情况，主要采取调查监测和巡视监测的方法。总体而言，工程水土保持措施目前稳定性良好，运行正常，能较好满足水土流失防治的要求。本工程水土流失控制效果满足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的要求，基本达到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要求以及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技术标准。

(五)竣工验收报告编制情况

项目建设单位重庆市江北区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23年8月自主组织开展了对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并委托重庆润源鑫水土保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报告编制人员通过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及数据分析等方式，编制完成了本验收报告。报告中认为本工程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任务，水土保持投资较好落实，已完成的各项工程质量总体优良。水土保持设施总体上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中主要对工程实际完成的水保持工程量和投资进行了统计，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实施了排水管沟、表土剥离、绿化工程、透水铺装、临时覆盖等措施。项目建设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为：工程措施：透水砖铺装10636m²、排水沟352m、表土剥离0.05万m3、雨水管道1494m；植物措施：公园绿化32150m²、消落带滩地绿化36205m²；临时措施：防雨布20974m2。
相国寺码头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一期）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基本纳入了实施计划，本次计列水土保持总投资3450.72万元，其中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投资410.49万元，植物措施投资2979.06万元，临时措施投资9.86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12.36万元，独立费用26.69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12.26万元。
（六）验收结论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文件要求，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符合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条件，该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七）后续管护要求

在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将继续领头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其持续、安全、有效运行。特别加强对项目区内植被生长较差的地块进行补植及养护力度，保证植物的存活率，使其充分发挥水土保持效益和绿化环境的作用，使各项措施持续发挥最佳的防治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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